
附件一：联合体协议书

联合体协议

(所有成员单位名称)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汕头市潮阳区海

门镇外四片区环境连片综合整治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

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1. (施工单位名称) 为牵头人。

2.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招标项目投标文件编制和合

同谈判活动，并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之有

关的一切事务，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3.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

外承担连带责任。

4.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 。

5.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6.本协议书一式 份，联合体成员和招标人各执 份。

牵头人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成员一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投标人声明

投标人声明

汕头市潮阳区海门镇人民政府：

本公司就参加汕头市潮阳区海门镇外四片区环境连片综合整治工程勘察

设计施工总承包投标工作，作出郑重声明：

1.本公司保证投标报名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

2.本公司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的状态；没有在广东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

息平台公布禁止参加广东省内水利工程建设投标的处罚期内。

3.本公司保证拟派的本项目负责人没有在其他在建项目中任职。

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或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经查实，本公司愿意接

受公开通报，并列入广东省水利厅诚信体系不良信用登记。

特此声明

声明企业：(企业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联合体成员分别提供投标人申请声明。



附件三：现场踏勘证明书

现场踏勘证明

兹有我单位 （单位盖章）于 年 月 日组织人员对汕头市潮阳

区海门镇外四片区环境连片综合整治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进行了现场踏勘。

特此证明。

招标代理机构：（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1.本证明只作本工程投标工作使用，不能作为其它用途。

2. 联合体成员可分别编制上述表格。联合体成员负责各自提交资料的盖章。

3. 要求上述表格所有人员必须持相关证件到场参加踏勘。

序号 踏勘人员 姓名 身份证号 提交资料复印件 备注

1 企业技术负责人 职称证、身份证 联合体成员均提供

2 项目负责人
注册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B证、

身份证
牵头人提供

3 施工技术负责人 职称证、身份证 牵头人提供

4 设计负责人 职称证、身份证 设计方提供

5 勘察负责人 注册证、身份证 设计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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